
随县社会组织宗教工作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

[bookmark: _GoBack]一、非宗教领域社会组织宗教工作责任清单
1.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在统战部门指导下，自觉学习宗教政策法规，贯彻执行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依法管理本辖区宗教事务。
2.坚决制止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活动。
3.发现本辖区内宗教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传教或其他借教敛财等行为，及时报告宗教、公安部门，配合依法处置。
4.发现辖区内擅自设立、建设的宗教活动场所和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以及宗教活动场所未批先建、批小建大等行为，及时向宗教、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报告。
5.及时报告宗教活动场所向学龄前儿童、未成年学生传播宗教，和各类有学龄前儿童、未成年学生参加的宗教夏 (冬）令营、培训班、经文班等，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处置工作。
6.及时报告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和宗教教职人员利用宗教干预村务政务管理和基层公共事务管理，干预群众的婚丧嫁娶和个人生活的行为。
二、非宗教领域社会组织宗教工作负面清单
1.不得支持参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不得以发展经济、促进旅游和繁荣文化名义助长“宗教热”。
2.不得支持、参与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修建宗教造像，不得支持、参与修建违规宗教活动场所和乱设功德箱敛财。
3.不得对发现的宗教方面问题、隐患瞒报、漏报、迟报。
4.不得为私自建设宗教活动场所、私设聚会点提供便利。
三、宗教领域社会组织及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组织和宗教教职人员责任清单
1.坚持爱国守法，自觉学习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积极教育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国爱教。
2.坚持依法办教，自觉做到宗教活动不出场所。
3.坚持政教分离，自觉阻止学龄前儿童和未成年学生到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
4.坚持正信正行，自觉遵守本宗教的教义教规，加强道德修养。
5.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坚持民主管理，自觉做到宗教活动场所财务定期公开、定期向宗教部门报告，自觉接受财务检查审计。
7.坚持独立自主自办，自觉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遵守外事纪律，境外人员来访要及时报告。
8.讲经讲道要持证，自觉做到不违规跨区域传教。
9.聘用宗教教职人员要考察，自觉向宗教部门备案。发现外来违规传教、假冒教职人员要及时报告。
10.宗教活动场所建设施工先报批，确保手续齐全，自觉接受管理。
11.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互相尊重。自觉做到宗教活动不妨碍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12.自觉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抓好消防安全、食品卫生，发现问题和可疑情况及时处置、报告。
四、宗教领域社会组织及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组织和宗教教职人员负面清单
1.不得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不得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行恐怖活动。
2.不得在社会公共场所、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中进行传教活动。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传教或邀请本区域外宗教教职人员主持宗教活动。不得擅自举行大型宗教活动。
3.不得出售、发放、存放宗教非法出版物。不得向学龄前儿童和未成年学生传播宗教，不得举办针对儿童及青少年的宗教夏（冬）令营及培训活动。
4.不得擅自接受境外宗教团体或者机构委任。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外捐赠。不得擅自组织、参加境外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朝觐、访问等活动。
5.不得干预村务政务管理和基层公共事务管理。不得干预群众的婚丧嫁娶和个人生活。不得妨碍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6.不得擅自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不得在网上转发违法违规内容。
7.不得强迫或摊派信教群众捐献，不得在讲经讲道中诱导群众捐款。不得勒捐或以各种名目向信众索要供养。
8.不得在慈善活动中传教，不得在慈善捐赠品里夹杂宗教用品、宗教宣传品，开展慈善活动的人员不得穿着印有宗教标识的服装，不能以宗教用语命名慈善活动和项目。
9.未经批准不得进行宗教活动场所建设。
10.不得在寺庙内贩卖、存放、燃烧高香、大香，不得强迫或诱导信众烧高香、头香或购买开光物品、法器等。

